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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四

主旨：檢送「公務人員退撫給與設立專戶直撥入帳配套措施」會議

紀錄1份，請轉知所屬，依說明事項，配合辦理公（政）務人

員退撫給與發放事宜。

說明：

一、依本部民國105年3月4日「公務人員退撫給與設立專戶直撥入

帳配套措施」9會議決議辦理。

二、查公務人員退休法第16條第3項規定：「月退休金自退休生效

日起發給。」同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3項規定：「月退休金之

發給，除第一次月退休金外，其後每6個月發1次；其定期如

下：一、1至6月份退休金於1月16日發給。二、7至12月份退

休金於7月16日發給。」同法第18條第6項規定，月撫慰金自

退休人員死亡時之次一個定期起發給，其後各期依同法施行

細則第40條規定，比照月退休金上述規定發給。次查公務人

員撫卹法施行細則第28條第2項規定，年撫卹金於每年7月16

日發給。再查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10條、第13條及政務

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施行細則第22條及第27條分別規定

各期月退職酬勞金及月撫慰金於1月16日及7月16日發給。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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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公(政)務人員退休(職)金或其遺族撫慰金、撫卹金之發

給，應照上述法定發給時間辦理。合先敘明。

三、至於公（政）務人員退撫給與發給日遇例假日時，是否仍應於

當日撥款一節，前經本部旨揭會議決議如下：

(一)基於依法行政並避免各領受人領受退撫給與時間不同而衍生

權益問題，各項新增退撫案件及舊案定期給付之退撫給與

發給日遇例假日時，仍應於當日發給。

(二)現行各支給或發給機關於退撫給與發給日遇例假日時，有

提早或延後發給者，應透過撥付流程之調整及與金融機構

之委託設定，一律改於當日發給；若因金融機構作業未能

配合致仍無法於當日發給時，參照民法第122條規定（於一

定期日或期間內，應為意思表示或給付者，其期日或其期

間之末日，為星期日、紀念日或其他休息日時，以其休息

日之次日代之。），統一規範於例假日後第一個上班日發

給，俾兼顧法令規定與實務可行性。

(三)另以現金或支票支領者，若各支給及發放機關因作業流程無

法於例假日當日發給現金或支票者，比照前項作業方式，

延後於例假日後第一個上班日發給。         準此，公

（政）務人員各項新增退撫案件及舊案定期給付之退撫給

與發給日遇例假日時，自即日起，請切實照前開會議決議

及前述規定辦理；公務人員資遣給與之發給亦同。

四、此外，本部前開會議決議有關公（政）務人員退撫及資遣給與

規劃設立專戶保障制度之部分，將俟公（政）務人員退撫法

律完成修正發布並施行後，再配合實施。附為敘明。

五、檢附「公務人員退撫給與設立專戶直撥入帳配套措施」研商會

議紀錄1份。

正本：國防部、教育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法務部法律事務
司、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財政部國庫署、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中央
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副本：考試院編纂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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